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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甲向乙購買汽車一部，已付價金五十萬元，詎另有丙願以六十萬元向乙購買，乙貪

圖利益，乃將該車出售並交付給丙。請問依我國民法之規定，甲得對乙為如何之主

張？（25 分） 

二、甲、乙、丙三人共有土地一筆，均享有三分之一所有權，甲見該地荒涼，甚為可惜，

遂擅自就該地劃分三分之一後，自行加以整地利用，使得該地土質因而得以改善，

大為增加其價值。問乙、丙對甲之占有共有物有何權利可為主張？（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303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甲之古董，寄放在乙處。乙未經甲的同意，將該古董出賣給惡意第三人丙。假設甲、乙、丙都已經成年，則下列
關於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 有效，但是有瑕疵 

2 甲為八十五歲老人，罹患老年痴呆症，某日走失，生死不明。家屬最快在幾年後，可以對甲聲請死亡宣告？ 
一年 三年 五年 七年 

3 受輔助宣告之人未得輔助人同意，所為之消費借貸，其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4 夫妻之一方於他方與人通姦後，對他方所為之宥恕，其性質為： 
意思表示 意思通知 觀念通知 感情表示 

5 商人將商品目錄及價目表寄送給眾多客戶的行為，其法律性質為： 
要約 要約引誘 事實行為 法律行為 

6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人所負侵權責任非為推定過失責任？ 
動力車輛駕駛人 定作人 商品製造人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7 甲以販售水果為業，在市場攤位上豎立牌告，標示「香蕉每斤三十元」。甲之標價舉動，其法律性質為何？ 
意思表示 意思通知 觀念通知 事實行為 

8 下列有關共同侵權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 
各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間，必須具有因果關係 
造意行為係另一獨立行為，造意人與行為人不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幫助行為視為共同行為，幫助人與行為人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9 下列何者非債之發生原因？ 
債權契約 代理權授與行為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10 甲女十八歲受僱於某商店，其為該商店所出賣商品之效力是：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有效 

11 下列有關債權讓與之敘述，何者正確？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之債務人 
不以交付債權證書為生效要件 債權人單方讓與之表示即可發生債權讓與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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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契約成立時之特定物買賣，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者，買受人不得主張下列何種權利？ 

請求減少價金 解除買賣契約 損害賠償 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13 贈與人因贈與物給付不能對受贈人所負之責任，係屬何種責任？ 

故意責任 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14 甲之 A 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法律規定土地所有人甲得通行鄰人乙之周圍 B 地以至

公路，但甲對於 B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此學說上稱為： 
普通地上權 區分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袋地通行權 

15 債權人保管留置物應負的責任為： 
重大過失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16 土地所有人遇鄰地植物之枝根有逾越地界者，得向植物所有人，請求於相當期間內刈除之。下列何者非屬於此所

謂之植物？ 
桑樹 木瓜樹 牽牛花藤蔓 竹筍 

17 果實自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所有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鄰地不限於直接相鄰之土地 因風吹墜落屬於自落 
因第三人之撞落不屬於自落 鄰地包括公有非公用地 

18 下列何種情形，非屬於民法所規定普通抵押權之實行方法？ 
拍賣  訂定契約而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權 
出賣抵押物而以價金充償  徵收 

19 甲將 A 地設定不動產役權於乙，供乙通行之用，嗣後 A 地經分割成 B、C 二地，乙之不動產役權就 B、C 仍為

存續，此為不動產役權之何種性質？ 
不可分性 從屬性 相容性 物上代位性 

20 有關結婚之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養兄妹結婚之效力為得撤銷 
當事人於結婚時在精神錯亂中者，得於結婚後一年內向法院請求撤銷 
結婚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被詐欺而結婚者，得於發現詐欺後，六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 

21 對重婚之配偶，自重婚情事發生後已逾多久，他方配偶不得請求離婚？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22 關於夫妻約定財產制訂立、變更或廢止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以書面為之；經書面約定者，於夫妻間即生效力；但非經登記，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不以書面為要件，夫妻以口頭約定者，即生效力；但未經登記者，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應以書面約定，且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不以書面為要件，夫妻以口頭約定者，即生效力；但未經登記者，不得以之對抗善意之第三人 

23 關於拋棄繼承之方式及期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拋棄繼承應於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未通知

者，不生拋棄效力 
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乃

訓示規定，非效力規定 
拋棄繼承應於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乃訓示規

定，非效力規定 
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

未通知者，不生拋棄效力 
24 民法第 1225 條所規定特留分受侵害之扣減權，其適用於下列何種情形？ 

被繼承人生前對共同繼承人之一，因營業所為之贈與 
被繼承人生前對共同繼承人之一，因留學所為之贈與 
被繼承人對共同繼承人生前所為之指定應繼分 
被繼承人生前對共同繼承人之一，因結婚所為之贈與 

25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人得立有效之遺囑？ 
滿十八歲未結婚之人  滿十五歲已結婚之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於恢復意識之際 滿十四歲之人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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